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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信医保办[2024]33 号 签发人:师 磊

办理结果:A

关于信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201 号建议的答复

刘国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制定外请专家会诊手术指导价的建议”

收悉。经我局结合上级政策和当前我市医保实际情况进行研

究办理，现向您答复如下：

根据河南省医疗保障局、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豫医保〔2019〕3 号）文件规定，其中对新增项目界定的

要求是：“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指未列入我省现行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目录管理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和医

疗准入条件，具有临床治疗和诊断价值，经专家论证确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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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”。同时在该份文件中明确规

定，要求统一全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技术规范，新增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“项目编码”、“项目名称”、“项目内涵”等都

由省级医保、卫生健康部门制定并适用全省，各地不得调整

和修订。

您提出的“外请专家手术”项目目前不在我省现行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内，按照价格管理权限，市级医保部门无

权制定该项目的政府指导价，建议由医疗机构按照新增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进行申报，具体申报程序可参照《河南省医疗

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增（修订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

的通知》（豫医保办〔2024〕47 号）规定，经省医保局审批

通过并发文执行后，我局会根据省级价格及时拟定我市指导

价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医疗保障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

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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